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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08—0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我行董事会已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总公

司等关联方授信业务的议案》，同意给予国家电网及其关联企业集团

客户授信控制额度 10.6486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

担保业务），授信有效期限 1年，并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避事宜：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2 名关联董事回避，未参加审议和表决。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的综合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

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3月14日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总公司等关联方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3.31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授信有效期 1

年。表决结果：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2 名关联董事回避，未参加

审议和表决。 

国家电网公司是本行第二大股东。其下属企业是本行长期合作客户，截止

2007 年 12 月末，其关联企业在本行实际授信余额 89343 万元人民币。本次授信

同意给予国家电网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授信控制额度 10.6486 亿元人民币（不

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授信有效期限 1 年。本次授信是首次给予国

家电网公司集团客户授信控制额度。 

鉴于国家电网公司持有本行 34,240 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8.15%，本次交

易为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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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注册地在中国北京，企业类型为

国有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振亚，注册资本 2000 亿元，主营业务：以投资

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经营区域覆盖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 2006

年公司售电量 1.71 万亿千瓦时，主营业务收入 8529 亿元，资产总额 12141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0.43%。2007 年销售收入 8545 亿元。2005 年主营业务收入位居《财

富》杂志 2006 年全球 500 强企业第 32 名。 

至本次授信止，本行与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已达到本行净

资产 5%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给予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授信控制额度 10.6486 亿元

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授信有效期 1 年。此次对所审批

的额度不作具体分配，具体用信主体限定在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优质关联企业范围

之内，按照授信流程的现行规定和要求组织上报本行授信审批委员会审批。已使

用授信额度但担保条件不符合授信担保要求的授信业务，须依照相关规定补充有

效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给予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授信控制额度包括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定价是依据人民银行发布的

贷款牌价确定；银行承兑汇票依据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按票面价格万分之五，向承

兑申请人收取手续费；贸易融资依据客户风险状况及依据国内外金融市场价格确

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的综合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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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独立董事对该笔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国家电网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授信控制额度 10.6486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

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由于重大关联交易给其他

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具公允性。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 

2、董事会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3 月 18 日 

 


